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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

第二届北京桥梁设计大赛 

组织与工作规则 

一、组织 

根据第二届北京桥梁设计大赛（简称：大赛）需要，经主办方同意，成立第

二届北京桥梁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（简称：大赛组委会），下设大赛组委会秘书

处（简称：大赛秘书处）和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（简称：大赛评委会）。 

(一) 大赛组委会 

1．工作任务与规则 

1)大赛组委会对主办方负责。 

2)负责组织和制定大赛的竞赛规则、竞赛程序和领导秘书处工作。 

3)负责组织成立大赛评委会。 

4)认定竞赛结果，负责奖励颁布等事项。 

5)会议由大赛组委会主任召集，审议事项采取会议研究和民主集中制规则。

对竞赛结果以及其它组委会认为必要的事项，采取表决方式通过，表决事项须与

会者三分之二及以上通过为有效。 

2．大赛组委会组成 

组委会主任：周正宇 

组委会副主任：李亚宁、陈贺、李爱群、杜修力、张长缨、景飒、卢士东、

季节、韩强、李东、张明、赵君黎、卢九章、高连生、赵崇智、李青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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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委会成员：李英平、王平原、龙佩恒、杨建国、王锐英、伊廷华、张文学、

车晶波、吕嘉、焦驰宇、燕斌、李毓、李峰、郭劲峰。 

(二) 大赛秘书处 

1．工作任务与规则 

1)大赛秘书处是大赛组委会日常工作办事机构，并承担大赛评委会事务工作。

大赛秘书处设在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。 

2)负责落实大赛的竞赛规则和履行竞赛程序。 

3)接纳大赛报名，负责报名审查，提交进入初赛项目作品名单。 

4)负责初赛、决赛和表彰大会以及大赛组委会、大赛评委会会务工作。 

5)收集大赛全程资料、信息和文件，归档成册。 

2．大赛秘书处组成 

秘书长：王平原 

副秘书长：吕嘉、焦驰宇、燕斌 

秘书处成员：关海林、王毅娟、侯苏伟、吴宜峰、许维炳、程浩、乔宏、胡

梦涵、李旭阳、方蓉等。 

(三) 大赛评委会 

1．工作任务与规则 

1)大赛评委会对大赛组委会负责。 

2)受大赛组委会委托，负责初赛和决赛的组织与评选工作。 



 3 

3)根据秘书处提交初赛的参赛作品情况，制定初赛、决赛工作细则，报大赛

组委会批准后执行。 

4)确认进入决赛的参赛作品。 

5)组织召开评审会，听取参赛者汇报(PPT)，进行现场答辩和评审，给出最终

评定等级意见，报大赛组委会。 

6)每个评委须对评定结果给予确认签字。 

2．大赛评委会组成 

大赛评委会主任：李爱群 

大赛评委会副主任：陈贺、杜修力 

大赛评委会委员：李东、赵君黎、张骐、龙佩恒、伊廷华、韩强、张明、逯

一新、袁洪、姚士新、郭劲峰，其他各主办方推荐或行业内知名桥梁专家学者 

大赛评委会秘书：王平原、吕嘉、焦驰宇、侯苏伟、吴宜峰、许坤、乔宏、

胡梦涵、方蓉。 

根据大赛赛制和参赛情况，大赛评委会下设 4 个竞赛分评委会： 

1）《人行天桥设计竞赛》分评委会 

2）《创新桥梁方案竞赛》分评委会 

3）《桥梁科普展示竞赛》分评委会 

4）《科技论文竞赛》分评委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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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名审查和提交作品工作任务与规则 

(一) 凡参加《人行天桥设计竞赛》、《创新桥梁方案竞赛》、《桥梁科普展

示竞赛》的团队，须在规定时间报名和提交作品，经过报名审查和提交作品后方

为正式参赛。 

(二) 报名审查和提交作品工作由大赛秘书处负责。 

(三) 根据参赛报名审查情况制定提交作品实施细则，经大赛组委会批准后

实施。 

(四) 为服务各竞赛组评委会的报名审查和提交作品工作，秘书处下设 4 个

工作小组,即《人行天桥设计竞赛》、《创新桥梁方案竞赛》、《桥梁科普展示竞

赛》和《科技论文竞赛》工作小组。 

三、初评工作任务与规则 

(一) 初评由大赛组委会委托大赛评委会负责。 

(二) 根据提交作品参赛项目情况，制定初评实施细则。 

(三) 参赛项目通过初评后方可进入终评。 

(四) 初评最终结果由组委会负责对外公布并通知参赛方。 

四、终评工作任务与规则 

(一) 终评由大赛组委会委托大赛评委会负责。 

(二) 根据初评结果制定终评实施细则。 

(三) 进入终评的参赛团队和作品, 须在大赛评委会组织终评会上，作现场汇

报(PPT),答辩和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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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终评会上由大赛评委会确定所设立的各类奖项，特等奖需报送组委会

审议确定。 

五、工作规范 

参加大赛的所有人员须遵守下述工作规范： 

1.公正无私，用好公权力，公平、公正对待每一件参赛作品及参赛成员。既

不为某个作品的评分进行游说，也不受人之托徇私舞弊。 

2.全程参加评比活动，在规定时间内报到，不迟到、不无故离场、不早退，

有事事先请假。 

3.注重个人整体形象，进入赛场须佩戴证件，按大赛要求统一着装出席。 

4.现场评比期间，不得打瞌睡，不得吸烟，不得随意接听手机，及做其他与

评比无关的事情。 

5.认真参加评比工作，认真听取参赛选手的介绍和回答。严格掌握评分标准，

以选手及参赛作品的实际水平为评分的唯一依据，独立自主评分，不打关系分.感

情分。 

6.尊重每一位参赛选手、每一位参赛指导教师及其他评比专家。答辩现场，

规范言行，避免影响选手的答辩或其他评比专家的评审。本着关爱选手的态度，

对选手要以鼓励为主。对选手提问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了解作品情况，问题要明

确清晰；不要过于武断或无根据猜测；对选手或作品不得指责；不得与选手产生

争执或冲突；不得以任何方式讥讽、嘲笑、戏弄、挖苦选手；不得当场点评选手

个人的优缺点及能力；不得议论指导教师水平。 

7.充分尊重选手权益，不得随意缩减选手答辩时间。 

8.各评审组组长有责任保证竞赛评审的顺利开展，把握评审质量，并参与评

审过程的监督，及时发现和纠正评审中出现的不规范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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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比赛期间，应回避与选手、指导教师、带队领导，以及选手家长与亲朋好

友的私下交往，不准接受参赛单位及个人任何形式的宴请和馈赠。 

10.在比赛作品展示中，现场点评要客观、正面、专业，不夸大、不跑题，评

价准确，语言精炼。 

11.未经大赛组委会授权，不得擅自透露、发布与评审过程及结果有关的信

息。 

六、违规处理 

对违规人员，视情节轻重分别做出如下相应处理： 

1.及时提醒警示。 

2.解除其参加本次活动的资格，并且三年内不再聘请。 

 

第二届北京桥梁设计大赛组委会 

2023 年 6 月 15 日 


